
國立臺灣文學館子母導覽機借用要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7月 23日第 171次館務會議通過 

第一點 國立臺灣文學館為維護參觀民眾利用設備資源之

權益，有效發揮子母導覽機功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第二點 本項設備為免費借用，需團體代表抵押身分證件

或護照一式。 

第三點 子母導覽機禁止攜出館外，並於團體導覽結束時，

由團體代表交還服務臺人員。 

第四點 子母導覽機歸還時，請交由服務臺人員確認功能

與外觀無損後歸還證件；若有毀損需負擔維修費

用，遺失者每臺賠償新臺幣貳仟貳佰元整。 

第五點 本要點經館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